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

行政[2014]11号

关于印发《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宣传工作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中心）、各科室：

现将《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宣传工作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4年6月6日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教育、引导作用，更好地展示学院的良好形象，扩大学院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搭建与师生沟通的平台，现结合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宣传工作管理，是指以学院及其所属单位名义，通过校内外有关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活动的管理。
       
第二章  网站的日常管理
     第三条  院办负责网站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做好网络配置和设置工作，妥善保管网站密码。对网站进行维护，保证网站正常运行。
第四条 对于网站出现的异常现象，由院办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和电信部门进行分析，采取积极措施，制定处理方案。
第五条  保证网站网页内容健康，不得含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和不健康内容。
第六条  根据网站功能的要求，注重上网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及时更新网站内容，不断完善和充实网站上的项目和内容。其中学院新闻上传院级层面大事记，教师公告上传面向学院教师的通知，学生公告上传面向学生的通知，各系动态上传各系活动动态、新闻报道，班级动态上传各班活动动态、新闻报道，师生风采上传学院师生在校、市、省，乃至全国获得的荣誉（以喜报方式呈现）。
第七条  信息采集和发布人员应保证网站、图片及文件资料无病毒、信息准确，并作好相关资料的备份，上传文字字体为宋体，字号为四号，段落为最小值间距25磅，照片上传宽度为600，高度为400。
第三章  宣传报道工作管理
       第八条  学院宣传报道工作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必须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负责对内外的宣传报道，提供学院信息，推进经验交流，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提升学院形象。
第九条 宣传报道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积极利用新媒体宣传平台（如学院公共微信平台、学院微博、QQ群等），多出精品，围绕中心工作，大力宣传学院特色的重大的有影响力的新闻。
 第十条  做好发布信息的审核工作。需要在网上发布的信息及上传文件，由分管领导审核方可上传。重大信息由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或党总支书记或授权人审核同意后发布。
       第十一条  做好对外信息的报送工作。对外宣传统一归口教师教育学院院办。院办负责组织审稿和报送工作。
       第十二条  在预知外界宣传媒体可能有报道等宣传时，相关部门、相关单位需告知院办。
第四章  大事记报送管理
       第十三条  学院各部门应落实专人，做好大事记的记录与报送工作，按年度做好归档工作递交院办 。
     第十四条  大事记要根据“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丢、琐事不记”的记事标准，主要内容包括：领导调研或上级检查、重大教学活动、师范气质培育的重要活动、人事任免、重大学院会议、经验交流，重要奖励、各类社会公益性活动等。
       第十五条  大事记记录必须包括事件发生时间、主要参加人员及人数、主要内容、数据、结果等要素。切忌粗枝大叶，含糊其词。
       第十六条  记录人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如实记录。
       第十七条  院办对大事记负责及时梳理、归纳、归档，并定期在教师教育学院网站上发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教师教育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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